
一、農牧場全體概況  

(一 )家數變動情形 

1.農牧場有 775 場，以南部地區最多有 290 場，占 37.4% ，而北、中部地區 5 年來各增加 4

成以上。 

94 年底農牧場有 775 場，較 89 年底增加 158 場或 25.6%，主要係因農牧戶轉型為農牧場經

營所致。其中臺灣地區占 770 場或 99.4%，金馬地區只占 5 場。若以臺灣地區農牧場分布觀之，

以南部地區 290 場最多占總農牧場之 37.4%，中部地區 265 場次之占 34.2%，北部地區 176 場占

22.7%，東部地區 39 場最少占 5.0%；若以增減情形相比，北部地區增加 56 場或 46.7%，中部地

區增 79 場或 42.5%次之，南部地區增 32 場或 12.4%再次之，惟東部地區減少 5 場或 11.4%。 

 

表 1  農牧場分布之變動  

 

 94 年底 89 年底 增減率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 

總       計  775 100.00 617 100.00 25.61 

臺灣地區  770 99.35 608 98.54 26.64 

北部地區 176 22.71 120 19.45 46.67 

中部地區 265 34.19 186 30.14 42.47 

南部地區 290 37.42 258 41.82 12.40 

東部地區 39 5.03 44 7.13 -11.36 

金馬地區  5 0.65 9 1.46 -44.44 
   註：北部地區：臺北市、基隆市、新竹市、臺北縣、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  
     中部地區：臺中市、苗栗縣、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地區：高雄市、嘉義市、臺南市、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地區：臺東縣、花蓮縣    
 

2.公營農牧場以臺糖公司占多數，民營農牧場以獨資經營居多。  

94 年底公營農牧場有 243 場，占 31.4%，以臺糖公司之 113 場占公營之 46.5%最多；民營

農牧場 532 場，占 68.7%，以獨資經營農牧場之 366 場占民營之 68.8%居首。若與 89 年底相比，

公營農牧場減少 16 場或 6.2%，其中臺糖公司農牧場因配合農(平)地造林政策及土地釋出影響，

減少 36 場或 24.2%最多；民營農牧場則增加 174 場或 48.6%，場數以獨資經營農牧場增加 155

場最多。 

 



 

表 2  農牧場數按組織型態分  
 

 94 年底 89 年底 增減率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 

總       計  775 100.00 617 100.00 25.61 

公營農牧場  243 31.35 259 41.98 -6.18 

退輔會農牧場  8 1.03 8 1.30 －

臺糖公司農牧場  113 14.58 149 24.15 -24.16 

試驗農牧場  47 6.06 50 8.10 -6.00 

學校所屬農牧場  36 4.65 28 4.54 28.57 

其他公營農牧場  39 5.03 24 3.89 62.50 

民營農牧場  532 68.65 358 58.02 48.60 

獨資經營農牧場  366 47.23 211 34.20 73.46 

合夥經營農牧場  59 7.61 53 8.59 11.32 

公司組織農牧場  52 6.71 59 9.56 -11.86 

合作農牧場  11 1.42 12 1.94 -8.33 

其他民營農牧場  44 5.68 23 3.73 91.30 

 

3.家畜、家禽飼育業仍為農牧場主要經營種類；惟甘蔗栽培業減幅最深。  

94 年底農牧場主要經營種類，以經營農耕業為主者有 294 場占 37.9%；以畜牧業為主者有

458 場占 59.1%；轉型休閒業 8 場占 1.0%；未經營農牧業 15 場占 1.9%。農耕業中 5 年來甘蔗栽

培業減幅最深達 75.0%；稻作及雜糧栽培業亦均呈減少，其餘各業均呈增加，以其他農藝及園

藝栽培業增幅最大，果樹種植業次之，花卉栽培業再次之；畜牧業中各業皆增加 3 成以上，其

中以其他飼育業增加 1.3 倍最多。 

若按農牧場組織型態觀之，公營農牧場主要經營種類，以農耕業為主有 174 場占 71.6%；

民營農牧場，則以畜牧業為主有 396 場占 74.4%。另就主要經營種類觀察，農耕業農牧場中，

以果樹種植業最多，占農耕業場數之 21.1%；蔬菜栽培業次之占 18.4%；畜牧業農牧場，以家畜

飼育業 270 場占畜牧業場數之 59.0%；家禽飼育業亦有 181 場占 39.5%。 

 

 

 

 



 

表 3  農牧場數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94 年底 89 年底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增減率 

(%) 
總       計 775 100.00 617 100.00 25.61 
農 耕 業 294 37.94 264 42.79 11.36 
稻作栽培業 20 2.58 23 3.73 -13.04 
雜糧栽培業 8 1.03 9 1.46 -11.11 
特用作物栽培業 19 2.45 14 2.27 35.71 
蔬菜栽培業 54 6.97 31 5.02 74.19 
果樹種植業 62 8.00 31 5.02 100.00 
食用菇菌栽培業 9 1.16 7 1.13 28.57 
甘蔗栽培業 29 3.74 116 18.80 -75.00 
花卉栽培業 49 6.32 27 4.38 81.48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44 5.68 6 0.97 633.33 

畜 牧 業 458 59.10 335 54.29 36.72 
家畜飼育業 270 34.84 208 33.71 29.81 
家禽飼育業 181 23.35 124 20.10 45.97 
其他飼育業 7 0.90 3 0.49 133.33 

轉型休閒業 8 1.03 18 2.92 -55.56 
未經營農牧業 15 1.94 － － －

註：1.主要經營種類係指該單位農畜產品全年生產價值或投入成本最多者。 
2.轉型休閒業：94 年普查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

樂之農牧業活動事業；而 89 年普查則係指從事觀光休閒農業者之服務淨收入大於農畜產品銷售金

額及自用價值。 

表 4  農牧場組織型態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總  計 公  營 民  營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總       計 775 100.00 243 100.00 532 100.00 
農 耕 業 294 37.94 174 71.60 120 22.56 
稻作栽培業 20 2.58 16 6.58 4 0.75 
雜糧栽培業 8 1.03 7 2.88 1 0.19 
特用作物栽培業 19 2.45 9 3.70 10 1.88 
蔬菜栽培業 54 6.97 34 13.99 20 3.76 
果樹種植業 62 8.00 31 12.76 31 5.83 
食用菇菌栽培業 9 1.16 － － 9 1.69 
甘蔗栽培業 29 3.74 28 11.52 1 0.19 
花卉栽培業 49 6.32 15 6.17 34 6.39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44 5.68 34 13.99 10 1.88 

畜 牧 業 458 59.10 62 25.51 396 74.44 
家畜飼育業 270 34.84 51 20.99 219 41.17 
家禽飼育業 181 23.35 9 3.70 172 32.33 
其他飼育業 7 0.90 2 0.82 5 0.94 

轉型休閒業 8 1.03 1 0.41 7 1.32 
未經營農牧業 15 1.94 6 2.47 9 1.69 

註：1.主要經營種類係指該單位農畜產品全年生產價值或投入成本最多者。 
2.轉型休閒業：94 年普查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

遊樂之農牧業活動事業。 



 

4.農牧場中約有2成屬多元化經營。  

農牧場傳統經營者有 607 場占 78.2%，多元化經營者 153 場占 19.7%，其中兼營休閒者有

124 場，兼營加工者 74 場。若以主要經營種類觀之，兼營加工者之農耕業有 32 場或占 43.2%，

畜牧業有 41 場或占 55.4%，其中以家畜飼育業最多有 33 場；兼營休閒者之農耕業有 79 場或占

63.7%，畜牧業有 37 場或占 29.8%，其中以家畜飼育業有 28 場最多。 
 

表 5  農牧場兼營加工、休閒情形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場 

 
 總 計 傳統經營 多元化經營

兼營加工 兼營休閒 
未經營 
農牧業 

場  數 775 607 153 74 124 15
結構比(％) 100.00 78.32 19.74 16.00 9.55 1.94 
註：1.傳統經營係指未兼營加工及休閒者。 

2.若同時兼營加工與休閒時，分別予以列計各該項目，致兩者合計數大於多元化經營場數。 
 

表 6 農牧場有兼營加工、休閒場數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有兼營加工 有兼營休閒 
 

場  數(場) 結構比(%) 場  數(場) 結構比(%) 
總    計 74 100.00 124 100.00 
  農  耕  業 32 43.24 79 63.71 
    稻作栽培業 3 4.05 8 6.45 
    雜糧栽培業 － － 2 1.61 
    特用作物栽培業 9 12.16 11 8.87 
    蔬菜栽培業 5 6.76 14 11.29 
    果樹種植業 5 6.76 18 14.52 
    食用菇菌栽培業 － － 1 0.81 
    甘蔗栽培業 2 2.70 － －

    花卉栽培業 5 6.76 20 16.13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3 4.05 5 4.03 
  畜  牧  業 41 55.41 37 29.84 
    家畜飼育業 33 44.59 28 22.58 
    家禽飼育業 3 4.05 4 3.23 
    其他飼育業 5 6.76 5 4.03 

轉型休閒業 1 1.35 8 6.45 
註：1.主要經營種類係指該單位農畜產品全年生產價值最高或投入成本最多者。 

2.轉型休閒業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牧業

活動事業者。 
  

5.公營農牧場於光復前成立者占近 4 成，民營農牧場則多成立於民國 65 年後。  

94 年底農牧場之開業年份，於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前成立者占 14.6%，民國 34 至 64 年間成

立者占 19.1%，65 至 84 年間成立者占 39.3%，85 年以後成立者占 27.0%。 



 

若按組織型態觀察，公營農牧場於臺灣光復前成立者占 39.5%，其中臺糖公司農牧場有

54.0%係成立於 34 年前；民營農牧場則多數成立於 65 年之後，占 81.2%。 

表 7  農牧場之開業年份按組織型態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總   計 34年以前 34∼44年 45∼54年 55∼64年 65∼74年 75∼84年 85∼94年

總       計  100.00 14.58 4.52 3.87 10.71 19.23 20.13 26.97 

公營農牧場  100.00 39.51 9.05 9.88 8.23 14.81 11.11 7.82 

退輔會農牧場  100.00 － 62.50 37.50 － － － －

臺糖公司農牧場 100.00 53.98 9.73 7.08 7.08 8.85 7.08 6.19 

試驗農牧場  100.00 42.55 4.26 8.51 6.38 25.53 10.64 2.13 

學校所屬農牧場 100.00 30.56 5.56 13.89 8.33 25.00 8.33 11.11 

其他公營農牧場 100.00 10.26 5.13 10.26 15.38 12.82 28.21 17.95 

民營農牧場  100.00 3.20 2.44 1.13 11.84 21.24 24.25 35.71 

獨資經營農牧場 100.00 1.37 － 1.37 9.84 24.04 25.96 37.43 

合夥經營農牧場 100.00 － － － 13.56 18.64 30.51 37.29 

公司組織農牧場 100.00 － 5.77 1.92 23.08 19.23 17.31 32.69 
合作農牧場  100.00 － 36.36 － － － 27.27 36.36 
其他民營農牧場 100.00 27.27 13.64 － 15.91 9.09 9.09 22.73 

6.有可耕作地之公營農牧場，其可耕作地規模結構以 100 公頃以上者，占 41.2%為最多。 

94 年底有可耕作地之農牧場計 504 場，占 65.0%；無可耕作地者 271 場占 35.0%。有可耕

作地農牧場按耕地規模觀察，以未滿 1.0 公頃者最多，占有可耕作地農牧場之 33.9%，其次為

1.0 至未滿 10.0 公頃者占 33.3%，以 10.0 至未滿 100.0 公頃者最少占 15.5%。 

若按組織型態觀察，有可耕作地之公營農牧場，以規模在 100.0 公頃以上者最多占 41.2%；

民營農牧場在 10.0 公頃以下之規模占 85.3%，未滿 1.0 公頃有 48.3%。 

表 8  農牧場之可耕作地規模  
 

 94 年底 89 年底 比較增減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百分點)
總      計 775 100.00 617 100.00 －

有  可  耕  作  地  者  504 65.03 465 75.36 -10.33 
未滿 1.0 公頃 171 22.06 108 17.50 4.56 
1.0 公頃∼未滿 10.0 公頃 168 21.68 140 22.69 -1.01 
10.0 公頃∼未滿 100.0 公頃 78 10.06 83 13.45 -3.39 
100.0 公頃以上 87 11.23 134 21.72 -10.49 

無  可  耕  作  地  者 271 34.97 152 24.64 10.33 



 

表 9  農牧場之可耕作地規模按組織型態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有    可    耕    作    地     者 

 

總  計 
(場) 合  計 

未  滿 
1.0 公頃 

1.0 公頃∼未滿

10.0公頃 
10.0公頃∼未

滿100.0公頃 
100公頃 
以上 

無可耕作
地者 
(場) 

總       計   (場) 775 504 171 168 78 87 271

公營農牧場 243 100.00 12.75 27.94 18.14 41.18 39

退輔會農牧場 8 100.00 － 12.50 25.00 62.50 －

臺糖公司農牧場 113 100.00 － 3.57 4.76 91.67 29

試驗農牧場 47 100.00 6.67 51.11 40.00 2.22 2

學校所屬農牧場 36 100.00 35.71 42.86 21.43 － 8

其他公營農牧場 39 100.00 33.33 46.15 17.95 2.56 －

民營農牧場 532 100.00 48.33 37.00 13.67 1.00 232

獨資經營農牧場 366 100.00 62.09 31.87 6.04 － 184

合夥經營農牧場 59 100.00 28.57 50.00 21.43 － 31

公司組織農牧場 52 100.00 16.22 43.24 35.14 5.41 15

合作農牧場 11 100.00 18.18 45.45 27.27 9.09 －

其他民營農牧場 44 100.00 38.10 42.86 19.05 － 2

 

 (二 )勞動力狀況  
1.農牧場之經營管理者以男性為主，占 91.2%；平均年齡為 52.5 歲。  

94 年底農牧場之經營管理者，大部分為男性占 91.2%；女性僅占 8.8%。若按公、民營農牧

場觀之，公營農牧場經營管理者，男性占 95.1%，女性僅占 4.9%；而民營農牧場女性參與指揮、

管理階層之比率較高，占 10.5%，其中以其他民營農牧場占 15.9%最多。 

若就管理者之年齡結構分析，農牧場經營管理者之平均年齡為 52.5 歲，較一般農牧戶指揮

者之 61.2 歲年輕 8.7 歲；其中 45 至 64 歲之人口占 70.5%，20 至 44 歲之人口占 18.3%，65 歲以

上者占 11.2%。按組織型態比較，公營農牧場經營管理者以 45 至 64 歲者最多，占 80.3%，較民

營農牧場所占比率高出 14.3 個百分點。 

 

 

 



 

表 10  農牧場經營管理者按性別、年齡及組織型態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性        別 年                 齡 
 

總  計 
男 女 20∼44 歲 45∼64 歲 65∼69 歲 70 歲以上 

平均年齡

(歲) 
總              計 100.00 91.23 8.77 18.32 70.45 5.81 5.42 52.51 
公營農牧場 100.00 95.06 4.94 19.34 80.25 0.41 － 51.33 
退輔會農牧場 100.00 100.00 － － 87.50 12.50 － 59.38 
臺糖公司農牧場 100.00 97.35 2.65 15.04 84.96 － － 51.67 
試驗農牧場 100.00 97.87 2.13 8.51 91.49 － － 54.19 
學校所屬農牧場 100.00 86.11 13.89 44.44 55.56 － － 45.81 
其他公營農牧場 100.00 92.31 7.69 25.64 74.36 － － 50.31 

民營農牧場 100.00 89.47 10.53 17.86 65.98 8.27 7.89 53.06 
獨資經營農牧場 100.00 90.71 9.29 19.95 63.93 7.92 8.20 52.80 
合夥經營農牧場 100.00 88.14 11.86 16.95 72.88 5.08 5.08 51.69 
公司組織農牧場 100.00 86.54 13.46 11.54 65.38 11.54 11.54 55.27 
合作農牧場 100.00 90.91 9.09 9.09 72.73 18.18 － 52.00 
其他民營農牧場 100.00 84.09 15.91 11.36 72.73 9.09 6.82 54.64 

 

2.農牧場經營管理者之教育程度，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占 4 成 3 為最多。  

94 年底農牧場經營管理者之教育程度，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最多，占 43.4%，高中(職)程度

者次之，占 31.2%，國(初)中及以下程度者則占 25.4%。 

若按組織型態觀察，公營農牧場經營管理者之教育程度在大專及以上程度者高占 74.9%，

其中退輔會、學校所屬及試驗農牧場皆有 9 成以上。民營農牧場經營管理者之教育程度在高中(職)

及以上程度占 63.7%，小學及以下程度者占 21.4%，惟仍較一般農牧戶指揮者之教育程度高。  

表 11  農牧場經營管理者之教育程度按組織型態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總   計 不 識 字 小學及自修 國(初)中 高 中(職) 大專及以上

人數(人) 775 － 114 83 242 336
總    計｛ 

結構比(％) 100.00 － 14.71 10.71 31.23 43.35 
公營農牧場 100.00 － － 1.65 23.46 74.90 
退輔會農牧場 100.00 － － － － 100.00 
臺糖公司農牧場 100.00 － － 2.65 38.05 59.29 
試驗農牧場 100.00 － － － 8.51 91.49 
學校所屬農牧場 100.00 － － － 2.78 97.22 
其他公營農牧場 100.00 － － 2.56 23.08 74.36 

民營農牧場 100.00 － 21.43 14.85 34.77 28.95 
獨資經營農牧場 100.00 － 26.78 15.85 36.61 20.77 
合夥經營農牧場 100.00 － 13.56 11.86 33.90 40.68 
公司組織農牧場 100.00 － 7.69 13.46 17.31 61.54 
合作農牧場 100.00 － 18.18 18.18 45.45 18.18 
其他民營農牧場 100.00 － 4.55 11.36 38.64 45.45 



 

  3.農牧場之從業員工以常雇員工占 5 成 6 最多，平均每場 16.4 人。  

94 年底農牧場從業員工共有 1 萬 2,714 人，較 89 年底減少 0.3%；每場從業員工 16.4 人，

亦較 89 年底之 20.7 人，減少 4.3 人。若按僱用性質分，以常雇員工之 7,125 人為最多，占 56.0%；

臨時員工之 4,849 人次之，占 38.1%；不支固定薪資人員之 740 人最少，僅占 5.8%。 

表 12  農牧場從業員工按僱用性質分  

 94 年 底 89 年 底 

 人數(人) 結構比(％) 人數(人) 結構比(％) 

增 減 率
(％) 

總          計 12 714 100.00 12 754 100.00 -0.31
常 雇 員 工 7 125 56.04 7 308 57.30 -2.50 
臨 時 員 工 4 849 38.14 4 943 38.76 -1.90 
不支固定薪資人員 740 5.82 503 3.94 47.12 

  
平均每場員工人數 16.41 － 20.67 － -4.26(人)

 
4.農牧場員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經營規模者居多，占 8 成 6。  

94 年底農牧場之從業員工以 1 至 4 人者最多，有 353 場占 45.6%；5 至 9 人者次之，有 167

場占 21.6%；10 至 29 人者再次之，有 145 場占 18.7%，三者合占 85.8%。30 至 99 人之農牧場

有 88 場，占 11.4%；100 人及以上者之農牧場僅 22 場，占 2.8%。 

若按組織型態分析，從業員工人數規模在 1 至 4 人及 5 至 9 人者，民營農牧場分占 52.6%

及 24.4%，皆高於公營農牧場之 30.0%及 15.2%；而員工規模在 10 人及以上者，公營農牧場則

高於民營農牧場，其中以 30 至 99 人者占 23.9%，較民營農牧場高 18.2 個百分點最多；10 至 29

人者占 25.5%，較民營農牧場高 9.9 個百分點次之。再依平均每場員工人數比較，公營農牧場平

均每場員工為 27.3 人，較民營農牧場之 11.4 人多出 15.9 人。 

表 13 農牧場之從業員工規模按組織型態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總  計 1∼4 人 5∼9 人 10∼29 人 30∼99 人 100∼499人 500人以上 
平均每場員

工人數(人) 
場數(場) 775 353 167 145 88 22 － 

總計｛
百分比 100.00 45.55 21.55 18.71 11.35 2.84 － 

16.41

公 營 農 牧 場 100.00 30.04 15.23 25.51 23.87 5.35 － 27.29

民 營 農 牧 場 100.00 52.63 24.44 15.60 5.64 1.69 － 11.43

 
 



 

(三 )資源分布與運用  
1.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為 4 萬 3,508 公頃，較 89 年底減少 5,087 公頃。 

94 年底農牧場之可耕作地面積有 4 萬 3,508 公頃，因臺糖公司配合造林政策、土地釋出等

影響，較 89 年底減少 5,087 公頃，其中臺灣地區 4 萬 3,103 公頃占全部之 99.1%，減少 5,421 公

頃；若以地區別觀察，中、南部地區，分別減少 2,080 公頃及 4,235 公頃外，其餘地區增加。 

表 14  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之變動  
                                                              單位：公頃  

 94 年底  89 年底  比較增減  
 面    積  結構比(％) 面    積 結構比(％) 面    積  百分點  
總        計  43 508 100.00 48 595 100.00 -5 087 －

臺灣地區   43 103 99.07 48 524 99.85 -5 421 -0.78 
北部地區  493 1.13 476 0.98 17 0.15 
中部地區  11 262 25.88 13 342 27.46 -2 080 -1.58
南部地區   24 162 55.53 28 397 58.44 -4 235 -2.91
東部地區  7 186 16.52 6 309 12.98 877 3.54

金馬地區  405 0.93 71 0.15 334 0.78 

 

2.有可耕作地農牧場平均每場面積為 86.3 公頃；公營農牧場平均每場可達 194.7 公

頃，民營農牧場僅 12.7 公頃。  

94 年底有可耕作地農場數有 504 場，其平均可耕作地面積為 86.3 公頃。若就臺灣地區平均

每場可耕作地面積分析，以東部地區 199.6 公頃居冠，南部地區 127.8 公頃次之，中部地區 70.8

公頃再次之，北部地區僅有 4.3 公頃。再依農牧場組織型態觀之，公營農牧場之平均每場可耕作

地面積達 194.7 公頃，為民營農牧場之 15.3 倍。 

表 15  有可耕作地農牧場平均每場可耕作地面積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公頃  

 場數(場) 可耕作地面積 平均每場可耕作地面積

總         計  504 43 508 86.3
按  地  區  分   

臺  灣  地  區  500 43 103 86.2 
北  部  地  區  116 493 4.3 
中  部  地  區  159 11 262 70.8 
南  部  地  區  189 24 162 127.8
東  部  地  區  36 7 186 199.6 

金  馬  地  區  4 405 101.3 
按  組  織  型  態  分   

公  營  農  牧  場  204 39 713 194.7
民  營  農  牧  場  300 3 795 12.7

 



 

3.農牧場之可耕作地 96.9%為自有自用，較 89 年底增加 0.7 個百分點。  

94 年底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屬自有自用者有 4 萬 2,158 公頃，占總面積之 96.9%；至租

借入、占用或他人委託經營之非自有可耕作地，僅占 3.1%。5 年來自有自用可耕作地面積增加

0.7 個百分點。 

若依農牧場之組織型態觀察，公營農牧場之可耕作地自有自用比率高達 97.9%；民營農牧

場自有自用比率達 86.0%，租(借)入、占用亦有 11.4%。 

表 16 農牧場經營之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單位：公頃  

 94 年底  89 年底  比較增減  

 面   積  結構比(％) 面   積  結構比(％) 面   積  百分點  

總      計  43 508 100.0048 595 100.00 -5 083 －

自有自用  42 158 96.90 46 732 96.17 -4 570 0.73 

非自有自用  1 350 3.10 1 863 3.83 -513 -0.73 

租(借)入、占用  638 1.47 549 1.13 89 0.34 

他人委託經營  712 1.64 1 314 2.70 -602 -1.06 

表 17  農牧場經營可耕作地面積之所有權屬按公、民營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總     計  自  有  自  用 非   自   有   自   用  

 合     計  租 (借 )入、占用 他人委託  

 

面   積  
(公頃 ) 

比率  
(%) 

面   積
(公頃 )

比率

(%) 面  積
(公頃 )

比率
(%)

面  積
(公頃 )

比率  
(%) 

面  積  
(公頃 ) 

比率
(%)

總      計  43 508 100.00 42 158 96.90 1 350 3.10 638 1.47 712 1.64 

公營農牧場  39 713 100.00 38 894 97.94 819 2.06 207 0.52 612 1.54 

民營農牧場  3 795 100.00 3 264 86.01 531 13.99 431 11.36 100 2.64 

 
4.農牧場之可耕作地面積農用情形，以生產農作物為主，有 3 萬 1,450 公頃，占 72.3%；

配合政府推動造林政策，造林、休閒有 8,567 公頃，占 19.7%次之。  

94 年底農牧場可耕作地以生產農作物之面積 3 萬 1,450 公頃占 72.3%最多，造林及休閒面

積有 8,567 公頃占 19.7%次之，休耕或閒置之面積有 3,491 公頃占 8.0%再次之。若依地區觀察，

生產農作物面積占可耕作地面積比率，以中部地區之 92.3%最高，南部地區 72.9%次之，北部地



 

區 66.9%再次之；造林及休閒所占比率依序為東部地區 48.6%、南部地區 18.0%、北部地區 9.9%

及中部地區 6.0%。 

表 18  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及地區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總  計 生產農作物及造林、休閒 休耕或閒置 

  
面 積 
(公頃) 

百分比 合 計 生 產
農作物

造 林
、休閒

合  計
綠 肥 
作 物 

暫作栽
培農作
物以外
用途 

全  年
未使用

面積(公頃) 43 508 40 017 31 450 8 567 3 491 26 374 3 091
總 計｛ 

結構比(%) 100.00 91.98 72.29 19.69 8.02 0.06 0.86 7.10 
臺灣地區 43 103 100.00 92.79 72.92 19.87 7.21 0.05 0.87 6.29 

北部地區 493 100.00 76.88 66.94 9.94 23.12 0.20 13.18 9.94 
中部地區 11 262 100.00 98.23 92.25 5.98 1.77 0.06 0.85 0.86 
南部地區 24 162 100.00 90.89 72.90 17.99 9.11 0.06 0.88 8.17 
東部地區 7 186 100.00 91.74 43.11 48.62 8.26 0.01 0.02 8.23 

金馬地區 405 100.00 5.68 4.45 1.23 94.32 0.74 － 93.58 
註：1.造林、休閒總面積係包含平地造林面積8,200公頃及開放參觀、採摘(含市民農園)面積367公頃。 

2.市民農園係指地主以分租方式提供可耕作地、設備予民眾從事耕種及體驗田野生活。 

5.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灌溉率近達 8 成；其灌溉水源以地下水為主。  

94 年底農牧場可耕作地之灌溉率為 79.4%，若以地區別觀察，臺灣地區農牧場可耕作地之

灌溉率以東部地區之 44.4%最少，中部地區灌溉率達 94.8%最高，與農牧戶情形一致。再依可耕

作地灌溉之主要水源分析，農牧場有灌溉可耕作地中，取用地下水灌溉占 57.8%居首，其次為

由水利會供水者占 26.2%；引用河川、埤池水灌溉再次之，占 11.8%；餘則以其他水源灌溉，占

4.3%。 

再依作物類別觀之，使用地下水灌溉之作物，以雜糧栽培業最高占 82.8%，花卉栽培業之

78.4%次之，特用作物栽培業、蔬菜栽培業及果樹栽培業，三者皆有 7 成以上；由水利會供水，

則以食用菇菌栽培業最高占 71.4%，甘蔗栽培業及稻作栽培業，分別占 44.1%及 43.6%。 

表 19  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及地區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公頃  

有 灌 溉  

 總   計  
合   計 水 利 會

供 水
地 下 水

河川、埤
池  

水 源
其他水源  無 灌 溉

面積(公頃) 43 508 34 544 9 033 19 955 4 058 1 498 8 964
總計｛ 

結構比(％) － 100.00 26.15 57.77 11.75 4.34 －

臺灣地區  43 103 34 523 9 033 19 939 4 053 1 498 8 584 
北部地區  493 378 131 137 71 39 115 
中部地區  11 262 10 674 2 186 7 851 504 133 588
南部地區  24 162 20 282 6 325 11 898 759 1 300 3 880
東部地區  7 186 3 189 391 53 2 719 26 3 997 

金馬地區  405 21 － 16 5 － 384



 

表 20 農牧場之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及主要作物類別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總  計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水 利 會
供 水

地 下 水
河 川 、
埤 池 
水 源 

其他 
水源 無灌溉

面積(公頃) 43 508 9 033 19 955 4 058 1 498 8 964
總    計 ｛ 

結構比(％) 100.00 20.76 45.87 9.33 3.44 20.60 
    稻 作 1 963 100.00 43.55 10.19 46.25 － －

    雜糧類 841 100.00 3.18 82.79 11.03 0.54 2.47 
    特用作物類 2 644 100.00 7.04 71.15 9.51 0.41 11.88 
    蔬菜類 3 057 100.00 0.73 73.95 25.16 0.10 0.07 
    果樹類 7 129 100.00 9.26 71.16 7.94 8.90 2.74 
    食用菇菌類 4 100.00 71.39 16.83 － － 11.78 
    甘 蔗 13 213 100.00 44.13 49.65 － 1.52 4.71 
    花卉類 333 100.00 5.89 78.36 9.89 5.86 －

    其他農藝及園藝業 10 834 100.00 11.21 24.97 13.05 5.41 45.36 
    其  他* 3 490 100.00 6.18 9.08 0.70 1.11 82.94 
註：*「其他」係包含未種植作物及市民農園等面積。 

6.農牧場使用農業設施栽培之可耕作地面積 390 公頃，占總面積 0.9%。 

94 年底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以網室栽培作物有 272 公頃，占有使用設施栽培面積 390 公頃

之 69.7%最多。若就主要作物類別之農業設施使用情形觀察，使用網室栽培作物之可耕作地面

積所占比率，特用作物類、花卉類及果樹類皆有 7 成以上；遮陰、防雨棚架使用率以食用菇菌

類最高有 71.4％；隧道棚使用率以雜糧類最高有 72.8％；溫室使用率以其他農藝及園藝業最高

有 47.4％。 

表 21 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農業設施栽培種類及主要作物類別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有使用農業設施栽培 

 
 

總  計 
(公頃) 合 計 隧道棚 網室

遮陰
、防雨
棚架

溫室 水平 
棚架 

不使用
農業設
施栽培
(公頃)

面積(公頃) 43 508 390 37 272 41 37 3 43 118
總  計｛ 

結構比(％) － 100.00 9.49 69.74 10.51 9.49 0.77 －

  稻    作  1 963 － － － － － － 1 963
  雜 糧 類 841 100.00 72.82 27.12 0.07 － － 812 
  特用作物類 2 644 100.00 － 92.59 7.41 － － 2 643 
  蔬 菜 類 3 057 100.00 27.85 55.37 12.79 3.99 － 2 998 
  果 樹 類 7 129 100.00 － 76.19 18.90 － 4.91 7 061 
  食用菇菌類 4 100.00 － － 71.39 28.61 － －

  甘    蔗  13 213 － － － － － － 13 213
  花 卉 類 333 100.00 － 79.31 7.26 13.43 － 111 
  其他農藝及園藝業 10 834 100.00 － 33.53 19.08 47.40 － 10 827 
  其    他 3 490 － － － － － － 3 490
註：1.原普查表所列設施「矮隧道棚」配合實務調整修正為「隧道棚」。 

2.原普查表所列設施「其他」，經統計均用於果樹栽培之設施「水平棚架」，故列表之。 



 

7.農牧場可耕作地扣除休耕 (含綠肥 )者，其使用化學肥料、農藥面積占達 8 成 8。 

94 年底農牧場可耕作地扣除休耕種植綠肥及未種植作物部分有 3 萬 9,992 公頃，其中有使

用化學肥料或農藥面積占 87.6%；未使用者面積為 4,944 公頃或占 12.4%。 

若按主要種植作物類別分析，除食用菇菌栽培業、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外，其餘作物栽

培業，有使用農藥、化學肥料，皆在 9 成以上。 

表 22 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扣除休耕 (含綠肥 )使用化學肥料、農藥情形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  

總    計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僅使用 
化學肥料

僅使用 
農藥 

兩者皆 
有使用 

兩者皆 
不使用 

面積 (公頃 ) 39 992 1 683 4 767 28 598 4 944
總    計  ｛ 

結構比 (％ ) 100.00 4.21 11.92 71.51 12.36

    稻 作 1 963 100.00 0.14 2.98 95.00 1.87 

    雜糧類 841 100.00 2.75 2.47 94.67 0.11 

    特用作物類 2 618 100.00 19.82 0.23 75.11 4.84 

    蔬菜類 3 057 100.00 0.59 0.05 98.45 0.91 

    果樹類 7 129 100.00 0.63 1.33 89.52 8.52 

    食用菇菌類 4 100.00 － － 4.81 95.19 

    甘 蔗 13 213 100.00 6.34 － 93.66 －

    花卉類 333 100.00 0.71 － 91.46 7.83 

    其他農藝及園藝業 10 834 100.00 2.17 42.32 17.52 37.98 

 

(四 )經營收入狀況  
1.有經營農牧業之農牧場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達 500 萬元以上者占 4 成 1，其中臺

糖公司及民營公司組織農牧場更有 4 成以上達 2,000 萬元；平均每場之農畜產品銷

售收入為 1,333 萬元。  

94 年有經營農牧業之農牧場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不含政策性休耕補助款)在 500 萬元以

上者，占 41.2%，其中 2,000 萬元以上者所占比率達 18.6%。若依組織型態觀之，有經營農牧業

之公營農牧場中，臺糖公司及退輔會農牧場，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在 1,000 萬元以上之結構比

分為 57.5%及 50.0%；而試驗農牧場及學校所屬農牧場，係以試驗、研究及教學為目的，故其全

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較低。有經營農牧業之民營農牧場中，公司組織農牧場全年農畜產品銷售

收入達 2,000 萬元以上者占 42.0%；獨資、合夥及合作農牧場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在 500 萬元

以上之比率均超過 3 成，惟其他民營農牧場包括宗教、學校及農會等農牧場全年農畜產品銷售



 

收入較低，超過 500 萬元以上者僅占 13.5%。依有經營農牧業之平均每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比

較，公營農牧場，以臺糖公司之 2,474 萬元居冠；民營則以公司組織之 5,002 萬元最多。 

若依主要經營種類觀察，有經營農牧業之畜牧業、農耕業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在 500 萬

元以上者分占 46.5%、34.0%，平均每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為 1,560 萬元、1,016 萬元，農耕業中

以甘蔗栽培業最高有 2,262 萬元，花卉栽培業之 2,113 萬元次之，畜牧業中以豬飼育業最多有

2,306 萬元，雞飼育業之 1,605 萬元次之。 
 

           表 23  農牧場數按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及組織型態分  
中華民國 94 年                      單位：％  

有經營農牧業 

 
總 計 
(場) 合計

無銷

售收

入  

未滿100
萬元

100∼未

滿500 
 萬    元

500∼未

滿1000  
萬   元

1000∼未
滿2000 
萬    元 

2000
萬元

以上  

平均每場  
農畜產品  
銷售收入  

(元 ) 

未經
營農
牧業
(場)

場數(場) 775 760 80 189 178 101 71 141 13 333 566 15
總   計｛ 

結構比(％) － 100.00 10.53 24.87 23.42 13.29 9.34 18.55 － －

公營農牧場 243 100.00 18.14 23.21 15.19 12.66 8.86 21.94 13 728 502 6

退輔會農牧場 8 100.00 12.50 － 12.50 25.00 12.50 37.50 18 651 250 －

臺糖公司農牧場 113 100.00 7.96 5.31 12.39 16.81 16.81 40.71 24 735 398 －

試驗農牧場 47 100.00 19.15 36.17 25.53 14.89 － 4.26 4 880 319 －

學校所屬農牧場 36 100.00 22.22 52.78 16.67 5.56 2.78 － 1 248 750 －

其他公營農牧場 39 100.00 48.48 39.39 9.09 － － 3.03 1 061 061 6

民營農牧場 532 100.00 7.07 25.62 27.15 13.58 9.56 17.02 13 154 598 9

獨資經營農牧場 366 100.00 1.91 26.78 33.33 15.57 10.11 12.30 8 635 342 －

合夥經營農牧場 59 100.00 5.08 22.03 13.56 15.25 10.17 33.90 17 216 102 －

公司組織農牧場 52 100.00 14.00 18.00 14.00 6.00 6.00 42.00 50 024 500 2

合作農牧場 11 100.00 18.18 27.27 18.18 9.09 27.27 － 5 240 909 －

其他民營農牧場 44 100.00 48.65 29.73 8.11 2.70 2.70 8.11 3 910 676 7

  

 

 



 

表 24  農牧場數按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及主要經營種類分 
                               中華民國 94 年                             單位：％ 

有經營農牧業 

 
總 計 
(場) 合計

無銷

售收

入  

未滿100
萬元

100∼未

滿500 
 萬    元

500∼未

滿1000 
萬   元

1000∼未
滿2000 
萬    元

2000
萬元

以上  

平均每場  
農畜產品  
銷售收入  

(元 ) 

未經
營農
牧業
(場)

總    計 (場) 775 760 80 189 178 101 71 141 13 333 566 15

  農  耕  業 294 100.00 20.41 27.55 18.03 10.20 10.20 13.61 10 164 864 －

    稻作栽培業 20 100.00 15.00 35.00 50.00 － － － 1 107 000 －

    雜糧栽培業 8 100.00 25.00 － 12.50 25.00 25.00 12.50 15 060 000 －

    特用作物栽培業 19 100.00 31.58 47.37 10.53 5.26 － 5.26 3 499 737 －

    蔬菜栽培業 54 100.00 3.70 38.89 12.96 16.67 11.11 16.67 8 801 111 －

    果樹種植業 62 100.00 22.58 33.87 25.81 11.29 1.61 4.84 5 240 242 －

    食用菇菌栽培業 9 100.00 － 33.33 22.22 11.11 22.22 11.11 18 310 000 －

    甘蔗栽培業 29 100.00 3.45 3.45 6.90 3.45 31.03 51.72 22 615 517 －

    花卉栽培業 49 100.00 16.33 28.57 14.29 8.16 14.29 18.37 21 134 184 －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44 100.00 54.55 11.36 13.64 11.36 6.82 2.27 2 795 114 －

  畜  牧  業 458 100.00 2.62 23.58 27.29 15.50 8.95 22.05 15 600 524 －

    家畜飼育業 270 100.00 2.22 24.44 23.33 14.44 10.00 25.56 17 021 352 －

      牛飼育業 60 100.00 3.33 23.33 21.67 23.33 18.33 10.00 7 934 833 －

      豬飼育業 175 100.00 1.14 17.71 24.57 12.57 8.57 35.43 23 063 514 －

      其他家畜飼育業 35 100.00 5.71 60.00 20.00 8.57 2.86 2.86 2 387 429 －

    家禽飼育業 181 100.00 1.66 22.65 33.70 17.68 7.73 16.57 13 563 619 －

      雞飼育業 143 100.00 1.40 17.48 33.57 18.88 9.09 19.58 16 053 951 －

      鴨飼育業 22 100.00 － 59.09 18.18 18.18 － 4.55 3 957 955 －

      其他家禽飼育業 16 100.00 6.25 18.75 56.25 6.25 6.25 6.25 4 514 063 －

    其他飼育業 7 100.00 42.86 14.29 14.29 － － 28.57 13 465 714 －

轉型休閒業 8 100.00 100.00 － － － － －  －－

未經營農牧業 15 － － － － － － － － 15
註：1.無農畜產品銷售收入者，除未經營農牧業者外，亦包括領有政策性休耕補助款者、新植尚未收成者

或逢天災、疾病因素影響收成者。 
2.轉型休閒業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牧業
活動事業。 

 

 



 

2.有經營農牧業之農牧場其農牧業收入在 500 萬元以上者占 4 成 4，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

1,473 萬元。 

94 年有經營農牧業之農牧場全年農牧業收入(除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外尚包括休閒及加工等

收入，但不含政策性休耕補助款)在 500 萬元以上者，占 44.2%，其中 2,000 萬元以上者所占比

率達 20.4%，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為 1,473 萬元。若依組織別觀察，有經營農牧業之公營農牧場

之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以退輔會之 4,147 萬元最高，臺糖公司之 2,548 萬元次之；有經營農牧

業之民營農牧場之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以公司組織之 5,406 萬元居冠。 

再依主要經營種類觀察，有經營農牧業之農耕業、畜牧業之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分別為

1,201 萬元、1,658 萬元；農耕業中以花卉栽培業最高有 2,278 萬元，畜牧業中以其他飼育業最多

有 2,959 萬元。其中轉型休閒業之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為 857 萬元。 

 

表 25  農牧場數按農牧業收入及組織型態分  
中華民國 94 年                      單位：％  

有經營農牧業 

 
總 計 
(場) 合計  無  

未滿100
萬元

100∼未

滿500 
 萬    元

500∼未

滿1000  
萬   元 

1000∼未
滿2000 
萬    元 

2000
萬元

以上  

平均每場  
農牧業  
收入 (元 ) 

未經
營農
牧業
(場)

場數(場) 775 760 54 182 188 104 77 155 14 727 322 15
總   計｛ 

結構比(％) － 100.00 7.11 23.95 24.74 13.68 10.13 20.39 － －

公營農牧場 243 100.00 16.88 22.78 15.19 11.39 10.13 23.63 15 287 025 6

退輔會農牧場 8 100.00 － － 12.50 12.50 25.00 50.00 41 465 000 －

臺糖公司農牧場 113 100.00 7.96 4.42 11.50 16.81 16.81 42.48 25 479 336 －

試驗農牧場 47 100.00 14.89 38.30 27.66 14.89 － 4.26 4 945 000 －

學校所屬農牧場 36 100.00 22.22 50.00 16.67 － 8.33 2.78 2 387 778 －

其他公營農牧場 39 100.00 48.48 39.39 9.09 － － 3.03 2 841 364 6

民營農牧場 532 100.00 2.68 24.47 29.06 14.72 10.13 18.93 14 473 690 9

獨資經營農牧場 366 100.00 0.55 24.86 34.97 16.12 10.38 13.11 9 184 727 －

合夥經營農牧場 59 100.00 1.69 13.56 18.64 18.64 11.86 35.59 18 862 712 －

公司組織農牧場 52 100.00 4.00 18.00 14.00 10.00 4.00 50.00 54 061 500 2

合作農牧場 11 100.00 － 36.36 18.18 9.09 36.36 － 6 672 727 －

其他民營農牧場 44 100.00 24.32 43.24 10.81 2.70 5.41 13.51 8 615 000 7



 

表 26  農牧場數按農牧業收入及主要經營種類分 
                           中華民國 94 年                             單位：％ 

有經營農牧業 

 
總 計 
(場) 合計 無  

未滿100
萬元

100∼未

滿500 
 萬    元

500∼未

滿1000  
萬   元

1000∼未
滿2000 
萬    元 

2000
萬元

以上  

平均每場  
農牧業  
收入 (元 ) 

未經
營農
牧業
(場)

總   計 (場) 775 760 54 182 188 104 77 155 14 727 322 15
  農  耕  業 294 100.00 16.33 26.19 19.73 10.20 11.22 16.33 12 008 418 －

    稻作栽培業 20 100.00 10.00 35.00 55.00 － － － 1 443 750 －

    雜糧栽培業 8 100.00 25.00 － 12.50 25.00 25.00 12.50 15 060 000 －

    特用作物栽培業 19 100.00 10.53 42.11 36.84 － － 10.53 10 357 105 －

    蔬菜栽培業 54 100.00 3.70 37.04 11.11 14.81 14.81 18.52 11 353 611 －

    果樹種植業 62 100.00 17.74 30.65 29.03 14.52 1.61 6.45 6 156 371 －

    食用菇菌栽培業 9 100.00 － 33.33 22.22 11.11 11.11 22.22 19 976 667 －

    甘蔗栽培業 29 100.00 3.45 3.45 3.45 6.90 31.03 51.72 22 754 310 －

    花卉栽培業 49 100.00 8.16 28.57 16.33 8.16 16.33 22.45 22 782 347 －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44 100.00 54.55 11.36 9.09 9.09 9.09 6.82 5 307 841 －

  畜  牧  業 458 100.00 1.31 21.83 28.17 16.16 9.39 23.14 16 580 240 －

    家畜飼育業 270 100.00 0.74 21.85 24.81 14.44 10.74 27.41 18 223 611 －

      牛飼育業 60 100.00 1.67 16.67 20.00 23.33 21.67 16.67 12 158 417 －

      豬飼育業 175 100.00 0.57 17.71 25.14 12.57 8.57 35.43 23 067 514 －

      其他家畜飼育業 35 100.00 － 51.43 31.43 8.57 2.86 5.71 4 401 571 －

    家禽飼育業 181 100.00 1.10 22.65 33.15 18.78 7.73 16.57 13 625 773 －

      雞飼育業 143 100.00 1.40 17.48 33.57 18.88 9.09 19.58 16 059 196 －

      鴨飼育業 22 100.00 － 59.09 13.64 22.73 － 4.55 4 094 318 －

      其他家禽飼育業 16 100.00 － 18.75 56.25 12.50 6.25 6.25 4 982 813 －

    其他飼育業 7 100.00 28.57 － 28.57 14.29 － 28.57 29 587 143 －

轉型休閒業 8 100.00 － 62.50 12.50 － 12.50 12.50 8 567 500 －

未經營農牧業 15 － － － － － － － － 15
註：1.農牧業收入係指農畜產品銷售、休閒及加工等收入。 

2.轉型休閒業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牧業

活動事業。 

3.農牧場多元化經營者，其農牧業收入以特用作物栽培業、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最

佳，分別為傳統經營之33.5倍、7.3倍。  

94 年農牧場多元化經營場數有 153 場，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 1,409 萬元，而傳統經營之農

牧場有 607 場，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 1,489 萬元。傳統經營之農耕業中，以花卉栽培業之 2,413

萬元居冠，畜牧業則以豬飼育業之 2,377 萬元最多；多元化經營之農耕業中，以雜糧栽培業之

4,087 萬元居冠，畜牧業則以其他飼育業之 4,142 萬元最多。故農牧場以特用作物栽培業、其他



 

農藝及園藝栽培業轉型經營較佳，分為傳統經營之 33.5 倍、7.3 倍。 

表 27 農牧場傳統與多元化經營者之平均農牧業收入 

中華民國 94 年 

有經營農牧業 
合   計 傳統經營 多元化經營 

 
總計 
(場) 場 

數 
(場) 

平均每場
農牧業 
收入(元) 

場 
數
(場)

平均每場 
農牧業 
收入(元) 

場  
數 
(場) 

平均每場
農牧業 
收入(元) 

比較
增減
(倍) 

未
經
營
農
牧
業 
(場)

總    計 775 760 14 727 322 607 14 886 713 153 14 094 967  0.9 15
  農  耕  業 294 294 12 008 418 205 11 173 951 89 13 930 506  1.2 －
    稻作栽培業 20 20 1 443 750 11 1 274 091 9 1 651 111  1.3 －
    雜糧栽培業 8 8 15 060 000 6 6 458 333 2 40 865 000  6.3 －
    特用作物栽培業 19 19 10 357 105 5 415 000 14 13 907 857  33.5 －
    蔬菜栽培業 54 54 11 353 611 38 9 782 237 16 15 085 625  1.5 －
    果樹種植業 62 62 6 156 371 43 6 843 140 19 4 602 105  0.7 －
    食用菇菌栽培業 9 9 19 976 667 8 18 723 750 1 30 000 000  1.6 －
    甘蔗栽培業 29 29 22 754 310 27 22 661 111 2 24 012 500  1.1 －
    花卉栽培業 49 49 22 782 347 29 24 129 310 20 20 829 250  0.9 －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44 44 5 307 841 38 2 853 947 6 20 849 167  7.3 －
  畜  牧  業 458 458 16 580 240 402 16 780 037 56 15 145 982  0.9 －
    家畜飼育業 270 270 18 223 611 226 19 141 084 44 13 511 136  0.7 －
      牛飼育業 60 60 12 158 417 37 8 911 486 23 17 381 739  2.0 －
      豬飼育業 175 175 23 067 514 165 23 766 273 10 11 538 000  0.5 －
      其他家畜飼育業 35 35 4 401 571 24 3 113 542 11 7 211 818  2.3 －
    家禽飼育業 181 181 13 625 773 174 13 906 264 7 6 653 571  0.5 －
      雞飼育業 143 143 16 059 196 141 16 174 752 2 7 912 500  0.5 －
      鴨飼育業 22 22 4 094 318 18 3 712 500 4 5 812 500  1.6 －
      其他家禽飼育業 16 16 4 982 813 15 4 815 000 1 7 500 000  1.6 －
    其他飼育業 7 7 29 587 143 2 － 5 41 422 000  － －

轉型休閒業 8 8 8 567 500 － － 8 8 567 500  － －

未經營農牧業 15 － － － － － － － 15

 

(五)作物栽培 
1.九大類作物種植情形  

(1)農牧場9大類作物種植場數，以果樹類、特用作物類居前二位，甘蔗排名則大幅滑

落。  

94 年農牧場以 9 大類作物種植場數觀之，果樹類 163 場為最多，占總農牧場數之 21.0%，

特用作物 152 場占 19.6%次之，蔬菜類 149 場占 19.2%再次之。按增減情形觀察，除甘蔗大幅減

少外，其餘各類作物皆呈增加趨勢，以其他農藝及園藝類增 3.4 倍居冠，其次為花卉類之 87.1%，



 

再其次為果樹類之 69.8%。 

表 28 農牧場 9 大類作物種植情形 

          94 年 89 年 

 
場 數 
(場) 

占農牧場總

數比率(％)
次  序

場 數 
(場) 

占農牧場總

數比率(％) 
次  序  

增減率

(％) 

    稻    作 70 9.03 6 51 8.27 6 37.25 
    雜 糧 類 62 8.00 7 40 6.48 7 55.00 
    特用作物類 152 19.61 2 103 16.69 2 47.57
    蔬 菜 類 149 19.23 3 94 15.24 4 58.51 
    果 樹 類 163 21.03 1 96 15.56 3 69.79 
    食用菇菌類 13 1.68 9 8 1.30 9 62.50 
    甘    蔗 31 4.00 8 121 19.61 1 -74.38 
    花 卉 類 116 14.97 4 62 10.05 5 87.10 
    其他農藝及園藝類 110 14.19 5 25 4.05 8 340.00 
 

(2)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作物類別分，以種植甘蔗之1萬3,213公頃居冠。  

94 年底農牧場可耕作地按主要作物類別分，以甘蔗之 1 萬 3,213 公頃最多，占農牧場總面

積之 30.4%；其他農藝及園藝類之 1 萬 834 公頃占 24.9%次之；果樹類之 7,129 公頃占 16.4%再

次之；而食用菇菌類僅 4 公頃最少。 

表 29 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作物類別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可耕作地  
面積(公頃) 占可耕作地總面積比率(％) 

次 序 

    稻    作 1 963 4.51 7
    雜 糧 類 841 1.93 8
    特用作物類 2 644 6.08 6
    蔬 菜 類 3 057 7.03 5
    果 樹 類 7 129 16.39 3
    食用菇菌類 4 0.01 10
    甘    蔗 13 213 30.37 1
    花 卉 類 333 0.77 9
    其他農藝及園藝類 10 834 24.90 2
    其    他* 3 490 8.02 4
註：*「其他」係包含未種植作物及市民農園等面積。 

(3)農牧場人工 (水泥 )鋪面總面積計57公頃，僅種植花卉類、食用菇菌類、蔬菜類及其

他農藝園藝類等4種主要作物。  

94 年底人工(水泥)鋪面總面積計 57 公頃，其種植主要作物以花卉類 45 公頃占 79.0%最多，

食用菇菌類之 5 公頃占 8.8%次之，其次為蔬菜類、其他農藝及園藝類之 4 公頃及 3 公頃，分占

7.0%及 5.3%。 



 

表 30 農牧場人工(水泥)鋪面面積按主要作物類別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人工(水泥)鋪面 
 

 面積(公頃) 占人工(水泥)鋪面 
總面積比率(％) 

次 序 

總        計 57 100.00 －

    稻    作 － － －

    雜 糧 類 － － －

    特用作物類 － － －

    蔬 菜 類 4 7.02 3

    果 樹 類 － － －

    食用菇菌類 5 8.77 2

    甘    蔗 － － －

    花 卉 類 45 78.95 1

    其他農藝及園藝類 3 5.26 4

    其    他 － － －

 
2.主要作物種植情形 

(1)農牧場種植場數前5種依序為盆花類、牧草、稻作、其他作物及甘藍。  

94 年農牧場從事農作物栽培，若以種植場數觀之，前 5 種作物依序為盆花類、牧草、稻作、

其他作物及甘藍，分占作物種植場數之 20.9%、18.6%、16.1%、13.8%及 13.3%；其中以其他作

物較 89 年增加 3.6 倍最多，盆花類之 1.1 倍次之，甘藍之 81.3%再次之。若以臺灣地區觀之，

盆花類、稻作及甘藍於中部地區有 30 場、32 場及 18 場居冠，牧草及其他作物在南部地區有 32

場及 37 場最多。 

 

表 31  農牧場主要作物種植情形 

 
 94 年種植  89 年種植

 
場數 (場 ) 占作物種植場數

比率 (％ ) 次  序 場數 (場 ) 
增減率  

(％ ) 

作物種植場數  435 100.00* － 376 15.69

盆花類  91 20.92 1 44 106.82 

牧草  81 18.62 2 57 42.11

稻作  70 16.09 3 51 37.25 

其他作物  60 13.79 4 13 361.54 

甘藍 (高麗菜 ) 58 13.33 5 32 81.25
註：1.作物種植場數係指有種植作物之總場數，不等於表列 5 種作物場數之合計。 

2.*凡種植 2 種以上作物時，則分別予計入各該種植場數。 



 

表 32  農牧場主要作物種植地區分布 

中華民國94年                          單位：場 
 
 盆花類  牧草  稻作 其他作物  

甘藍 
(高麗菜) 

臺 閩 地 區 91 81 70 60 58
臺 灣 地 區 89 81 69 60 55
北 部 地 區 27 20 12 2 17
中 部 地 區 30 20 32 15 18
南 部 地 區 27 32 19 37 13
東 部 地 區 5 9 6 6 7

金 馬 地 區 2 － 1 － 3
 

3.農業設施栽培情形 

(1)農牧場有使用農業設施栽培者計114場；其中以使用網室為主。  

94 年底農牧場有 114 場使用農業設施栽培，其面積為 444 公頃。若按各種農業設施栽培種

類觀察，網室栽培者有 61 場，占有使用農業設施栽培場數之 53.5%；溫室栽培者有 60 場次之，

占 52.6%；遮陰、防雨棚架有 30 場再次之，占 26.3%。 

表 33  農牧場使用農業設施栽培情形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場  數 面  積 
 (場) 占有使用農業設施

栽培場數比率(％) (公頃) 結構比(％) 

有使用農業設施栽培 114 100.00* 444 100.00
隧道棚 3 2.63 38 8.56
網  室 61 53.51 282 63.51
遮陰、防雨棚架 30 26.32 46 10.36
溫  室 60 52.63 75 16.89
水平棚架 3 2.63 3 0.68

註：1.原普查表所列設施「矮隧道棚」配合實務調整修正為「隧道棚」。 
2.原普查表所列設施「其他」，經統計均用於果樹栽培之設施「水平棚架」，故列表之。 
3.有使用農業設施栽培者指以可耕作地或人工(水泥)鋪面使用農業設施栽培作物。 
4.*表示若同時使用2種以上農業設施時，則分別予以列計各該設施使用場數，致合計數大於有使用農
業設施栽培場數。 

(2)94 年底有經營農牧業之農牧場使用設施栽培農作物，平均每場從業員工 34.6 人，

平均每場之農畜產品銷售收入為 1,344 萬元。  

94 年底有使用農業設施栽培之農牧場有 114 場，占總農牧場數 14.7%，平均每場可耕作地

面積 13.7 公頃；平均每場從業員工 34.6 人，較不使用者多 21.1 人；平均每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

及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分別為 1,344 萬元、1,652 萬元，均高於不使用者。 



 

表 34 農牧場使用農業設施栽培概況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場  數 
 

(場) 

平均每場
可耕作地
面    積

(公頃) 

平均每場 
從業員工 
人數(人) 

平均每場 
農畜產品 
銷售收入 

(元) 

平均每場
農牧業 
收  入 

(元) 

總        計 775 56.14 16.41 13 075 497  14 442 277 

有經營農牧業 760 56.65 16.71 13 333 566  14 727 322 

有使用農業設施栽培 114 13.68 34.63 13 441 053  16 523 026 

不使用農業設施栽培 646 64.24 13.55 13 314 598  14 410 433 

  未經營農牧業 15 30.07 1.00 － －

 (六)畜禽飼養 
 1.家畜飼養場數以肉豬飼養182場占61.1%為大宗，種豬及泌乳牛次之。  

94 年家畜飼養場數以肉豬之 182 場占家畜飼養場數之 61.1%居冠；種豬之 104 場占 34.9%

次之，與 89 年排名相同；泌乳牛有 58 場占 19.5%排名第 3。依增減情形觀察，除肉（役）牛及

乳女牛飼養場數較 89 年減少外，其餘家畜飼養場數，都呈增加。 

表 35  農牧場家畜飼養情形 

 94 年 89 年 

 
場  數 

(場) 
占家畜飼養

場數比率(％)
次  序

場  數

(場) 
占家畜飼養

場數比率(％)
次  序

增減率 
 

(％) 

94 年底 
平均每場
飼養數量

(頭) 
家畜飼養場數 298 100.00* － 240 100.00* － 24.17 －

  肉 豬  182 61.07 1 167 69.58 1 8.98 6 383 
  種 豬  104 34.90 2 102 42.50 2 1.96 1 056 
  山 豬  7 2.35 10 ⋯ ⋯ － ⋯ 32 
  肉 ( 役 ) 牛  25 8.39 6 32 13.33 5 -21.88 437 
  泌 乳 牛  58 19.46 3 38 15.83 4 52.63 176 
  乳 女 牛  28 9.40 5 30 12.50 6 -6.67 126 
  肉 羊  44 14.77 4 44 18.33 3 － 227 
  乳 羊  22 7.38 8 18 7.50 7 22.22 330 

 鹿  13 4.36 9 9 3.75 8 44.44 58 
 兔  23 7.72 7 9 3.75 8 155.56 240 

註：1.家畜飼養場數係指有飼養家畜之總場數，不等於表列 10 種家畜場數之合計。 
2.「山豬」為本次普查增列之畜禽選項。 
3.*凡飼養 2 種以上家畜時，則分別計入各該飼養家畜場數。 
 
 

 



 

2.家禽飼養場數以肉雞飼養 129 場占 56.8%為主，蛋雞及肉鴨次之。 

94 年家禽飼養場數仍以肉雞居冠有 129 場，占家禽飼養場數之 56.8%；蛋雞有 57 場占 25.1%

次之；肉鴨有 34 場占 15.0%再次之。依增減情形觀察，家禽類之飼養場數都較 89 年呈增加趨

勢，其中以火雞增 9 倍最多，其次為鵝之 1.8 倍，鴕鳥之 1.4 倍。 

表 36  農牧場家禽飼養情形 

 94 年 89 年 

 
場  數 

(場) 
占家禽飼養

場數比率(％)
次  序

場  數

(場) 
占家禽飼養

場數比率(％)
次  序

增減率 
 

(％) 

94 年底 
平均每場
飼養數量

(隻) 
家禽飼養場數 227 100.00* － 171 100.00* － 32.75 －

 肉 雞 129 56.83 1 121 72.46 1 6.61 25 028 
 肉 鴨 34 14.98 3 24 14.37 3 41.67 4 311 

鵝 28 12.33 4 10 5.99 4 180.00 3 870 
 蛋 雞 57 25.11 2 43 25.75 2 32.56 25 214 
 火   雞 10 4.41 7 1 0.60 7 900.00 6 020 
 蛋 鴨 22 9.69 5 10 5.99 4 120.00 6 861 
 鴕 鳥 12 5.29 6 ⋯ ⋯ － ⋯ 71 
 鵪 鶉 1 0.44 8 － － － － 25
註：1.家禽飼養場數係指有飼養家禽之總場數，不等於表列 8 種家禽場數之合計。 

2.「鴕鳥」為本次普查增列之家禽選項。 
3.*凡飼養 2 種以上家禽時，則分別計入各該飼養家禽場數。 
4.表列家禽均含育種家禽。 

3.農牧場飼養肉豬場數有182場，較89年增加9.0%，平均每場年底飼養6,383頭。  

94 年農牧場之肉豬飼養場數有 182 場，較 89 年增加 9.0%，平均每場年底飼養 6,383 頭。

依規模別觀察，以 5,000 頭及以上有 48 場，占養肉豬場數之 26.4%最多，其次為 100 至 499 頭

有 34 場，占 18.7%，再其次為 500 至 999 頭有 31 場占 17.0%。依增減情形觀之，規模未滿 50

頭、1,000 至 1,999 頭及 2,000 至 4,999 頭者，各較 89 年減少 14.3%、32.3%及 33.3%外，其餘都

呈增加，其中以 50 至 99 頭者，增加 93.8%最多。 

表 37  農牧場肉豬飼養規模概況 

 94 年底  89 年底  

 飼養場數  
(場 ) 

結構比
(％ ) 

飼養場數
 (場 ) 

結構比
(％ ) 

增減率 
(％ ) 

94 年底 
平均每場飼養數量

(頭) 
總    計 182 100.00 167 100.00 8.98 6 383 
  未滿 50 頭 18 9.89 21 12.57 -14.29 25 

   50∼99 頭 4 2.20 3 1.80 33.33 75 
   100∼499 頭 34 18.68 22 13.17 54.55 300 
   500∼999 頭 31 17.03 16 9.58 93.75 750 
   1,000∼1,999 頭 21 11.54 31 18.56 -32.26 1 500 
   2,000∼4,999 頭 26 14.29 39 23.35 -33.33 3 500 
   5,000 頭及以上 48 26.37 35 20.96 37.14 20 938 



 

4.農牧場飼養肉雞場數有129場，較89年增加6.6%，平均每場年底飼養2萬5,028隻。  

94 年農牧場肉雞飼養場數有 129 場，較 89 年增加 6.6%，平均每場年底飼養 2 萬 5,028 隻。

依規模別觀察，以 10,000 至 49,999 隻有 47 場，占養肉雞場數之 36.4%最多，其次為 50,000 隻

及以上有 30 場占 23.3%，再其次為 5,000 至 9,999 隻有 16 場占 12.4%。依增減情形觀之，規模

為 5,000 至 9,999 隻，較 89 年增加 4.3 倍最多；100 至 999 隻減少 61.1%最多；另大規模 50,000

隻及以上亦減少 18.9%。 

表 38  農牧場肉雞飼養規模概況 

 94 年底  89 年底  
 飼養場數  

(場 ) 
結構比

(％ ) 
飼養場數

 (場 ) 
結構比

(％ ) 

增減率 
(％ ) 

94 年底 
平均每場飼養數量

(隻) 
總    計 129 100.00 121 100.00 6.61 25 028 

未滿 50 隻 14 10.85 14 11.57 － 23 
   50∼99 隻 7 5.43 5 4.13 40.00 75 
   100∼999 隻 7 5.43 18 14.88 -61.11 436 
   1,000∼4,999 隻 8 6.20 5 4.13 60.00 2 500 
   5,000∼9,999 隻 16 12.40 3 2.48 433.33 7 547 

10,000∼49,999 隻 47 36.43 39 32.23 20.51 30 298 
   50,000 隻及以上 30 23.26 37 30.58 -18.92 55 333 
註：肉雞場數係包含「白肉雞」、「有色肉雞」與「肉種雞」之飼養場。 

(七 )多元化經營情形  
1.農牧場經營休閒服務者有 124 場，僅占 1 成 6，其平均每場從業員工 29.4 人，平均

每場農牧業收入 1,521 萬元，均優於未兼營休閒服務者。  

94 年底經營休閒農業之農牧場有 124 場，平均每場可耕作地面積 24.0 公頃；平均每場從業

員工 29.4 人，較未經營休閒農業 14.2 人為多；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有兼營者為 1,521 萬元，

則略高於未兼營者之 1,463 萬元。 

服務項目提供教育解說者有 106 場占 85.5%最多，餐飲服務有 61 場占 49.2%次之，農村產

業文化體驗及農產品採集欣賞，分占 45 場或 36.3%及 44 場或 35.5%再次之；若依地區別觀察，

以中部地區有經營休閒農業之農牧場 47 場占 37.9%居冠，南部地區有 32 場占 25.8%次之，北部

地區有 29 場占 23.4%再次之。 

農牧場經營休閒服務收入在 100 萬元及以上者占 34.7%。若按主要經營種類觀察，農

耕業有 79 場占 63.7%最多，畜牧業之 37 場占 29.8%次之，轉型休閒業 8 場占 6.5%最少。 

表 39 農牧場經營休閒農業概況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場  數 

(場) 
平均每場 
可耕作地 
面積(公頃) 

平均每場 
從業員工 
人數(人) 

平均每場 
農牧業收入 

(元) 
總        計 775 56.14 16.41 14 442 277 

有經營農牧業 760 56.65 16.71 14 727 322 
有兼營休閒 124 24.02 29.35 15 213 387 
未兼營休閒 636 63.02 14.24 14 632 555 

未經營農牧業 15 30.07 1.00 －



 

表 40  農牧場有從事休閒農牧業場數按休閒服務項目及地區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場  

 休閒  
農牧業  

農產品
採 集
欣 賞

提供休
閒耕作

農村產
業及文
化體驗

教育 
解說 

餐飲 
服務 

住宿 
服務 

其他遊
憩活動

總        計  124 44 13 45 106 61 30 33
占休閒場數 
比率(％) － 35.48 10.48 36.29 85.48 49.19 24.19 26.61 

臺灣地區  123 44 13 44 105 61 30 32
北部地區  29 12 2 11 22 19 4 11
中部地區  47 17 6 18 45 22 14 13
南部地區  32 8 4 11 29 14 7 6
東部地區  15 7 1 4 9 6 5 2

金馬地區  1 － － 1 1 － － 1
註：若同時提供2種以上休閒項目者，則分別計入各該休閒項目。 

表 41  農牧場有從事休閒農牧業場數按休閒服務收入及主要經營種類分 
                           中華民國 94 年                            單位：％ 

總計 
 

（場） 百分比

未  滿

2 萬元

2∼未
滿 100  
萬  元

100∼未 
滿500 

 萬    元 

500∼未 
滿1000    
萬    元 

1000∼未 
滿2000 
萬    元 

2000 
萬元以上 

場  數(場) 124 45 36 19 5 6 13
有經營休閒農牧業｛ 

結構比(％) 100.00 36.29 29.03 15.32 4.03 4.84 10.48 
  農  耕  業 79 100.00 37.97 29.11 16.46 1.27 6.33 8.86 
    稻作栽培業 8 100.00 75.00 12.50 12.50 － － －
    雜糧栽培業 2 100.00 100.00 － － － － －
    特用作物栽培業 11 100.00 45.45 9.09 27.27 － － 18.18 
    蔬菜栽培業 14 100.00 50.00 21.43 － － 14.29 14.29 
    果樹種植業 18 100.00 27.78 44.44 27.78 － － －
    食用菇菌栽培業 1 100.00 － － － － 100.00 －
    甘蔗栽培業 － － － － － － － －
    花卉栽培業 20 100.00 20.00 40.00 20.00 5.00 10.00 5.00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5 100.00 20.00 40.00 － － － 40.00 
  畜  牧  業 37 100.00 40.54 18.92 16.22 10.81 － 13.51 
    家畜飼育業 28 100.00 39.29 17.86 21.43 10.71 － 10.71 
      牛飼育業 16 100.00 25.00 18.75 25.00 18.75 － 12.50 
      豬飼育業 6 100.00 83.33 16.67 － － － －
      其他家畜飼育業 6 100.00 33.33 16.67 33.33 － － 16.67 
    家禽飼育業 4 100.00 75.00 － － 25.00 － －
      雞飼育業 1 100.00 100.00 － － － － －
      鴨飼育業 2 100.00 100.00 － － － － －
      其他家禽飼育業 1 100.00 － － － 100.00 － －
    其他飼育業 5 100.00 20.00 40.00 － － － 40.00

轉型休閒業 8 100.00 － 75.00 － － 12.50 12.50 
註：1.轉型休閒業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牧業

活動事業。 
2.轉型休閒業無休閒服務收入者係指94年內雖有經營休閒農牧業，但尚未有服務收入者，如經營觀光
農園未收取門票者。 

3.觀光農園如在入園時收取門票（含入園體驗、品嚐費），此收入係計入休閒服務收入；如供民眾入
園後購買帶走之農產品，其銷售金額則計入農畜產品銷售總金額。 



 

2.農牧場經營加工者有 74 場，平均每場從業員工 21.7 人，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為 1,593

萬元。  

94 年底有兼營加工農業之農牧場有 74 場，平均每場可耕作地面積 38.3 公頃；平均每場從

業員工 21.7 人，較未經營加工農業者多 5.5 人；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有兼營者為 1,593 萬元，

高於未兼營者之 1,460 萬元。 

兼營加工販賣之農牧場中，以自家農畜產品為主有 66 場，非自家農畜產品有 12 場；另依

地區別觀察，以中部地區有經營加工販賣之農牧場 30 場占 40.5%居冠，北部地區有 19 場占 25.7%

次之，南部地區有 14 場占 18.9%再次之。 

農牧場有加工販賣服務者其收入在 100 萬元及以上者占 41.9%。若按主要經營種類觀

察，畜牧業有 41 場占 55.4%最多，農耕業之 32 場占 43.2%次之。  

表 42 農牧場從事農畜產品加工概況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場  數 

(場) 

平均每場 

可耕作地 

面積(公頃) 

平均每場 

從業員工 

人數(人) 

平均每場 

農牧業收入 

(元) 
總        計 775 56.14 16.41 14 442 277 

有經營農牧業 760 56.65 16.71 14 727 322 
有兼營加工 74 38.28 21.65 15 927 635 
未兼營加工 686 58.63 16.18 14 597 843 

未經營農牧業 15 30.07 1.00 －

 

表 43  有從事農畜產品加工販賣之農牧場數按加工來源及地區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單位：場  

加工農畜產品來源 
 

有從事農畜產品 
加工販賣  自家農畜產品 非自家農畜產品 

總        計  74 66 12
占加工場數 
比率(％) － 89.19 16.22 

臺灣地區  74 66 12
北部地區  19 17 3
中部地區  30 26 6
南部地區  14 12 2
東部地區  11 11 1

金馬地區  － － －
註：若農畜產品加工來源有自家及非自家農畜產品時，則分別計入各該項目。 

 



 

表 44  有從事農畜產品加工之農牧場按加工收入及主要經營種類分 
                           中華民國 94 年                             單位：％ 

總  計 
 

場數 百分比

未  滿

2 萬元

2∼未

滿 100  
萬  元

100∼未 
滿500 

 萬    元 

500∼未 
滿1000    
萬    元 

1000∼未 
滿2000  
萬    元 

2000 萬

元以上

場  數(場) 74 4 39 23 2 2 4
有經營加工者｛ 

結構比(％) 100.00 5.41 52.70 31.08 2.70 2.70 5.41 
  農  耕  業 32 100.00 9.38 53.13 25.00 － 6.25 6.25 
    稻作栽培業 3 100.00 33.33 33.33 33.33 － － －
    雜糧栽培業 － － － － － － － －
    特用作物栽培業 9 100.00 － 66.67 22.22 － － 11.11 
    蔬菜栽培業 5 100.00 20.00 40.00 20.00 － 20.00 －
    果樹種植業 5 100.00 － 80.00 － － － 20.00 
    食用菇菌栽培業 － － － － － － － －
    甘蔗栽培業 2 100.00 － 50.00 50.00 － － －
    花卉栽培業 5 100.00 20.00 40.00 40.00 － － －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3 100.00 － 33.33 33.33 － 33.33 －
  畜  牧  業 41 100.00 2.44 51.22 36.59 4.88 － 4.88 
    家畜飼育業 33 100.00 3.03 57.58 27.27 6.06 － 6.06 
      牛飼育業 19 100.00 － 42.11 42.11 5.26 － 10.53 
      豬飼育業 5 100.00 20.00 80.00 － － － －
      其他家畜飼育業 9 100.00 － 77.78 11.11 11.11 － －
    家禽飼育業 3 100.00 － 33.33 66.67 － － －
      雞飼育業 1 100.00 － 100.00 － － － －
      鴨飼育業 2 100.00 － － 100.00 － － －
      其他家禽飼育業 － － － － － － － －
    其他飼育業 5 100.00 － 20.00 80.00 － － －

轉型休閒業 1 100.00 － 100.00 － － － －

註：1.農畜產品加工情形包括自家或非自家農畜產品，其加工產品不一定為該場農牧業主要經營種類。 
2.主要經營種類為該場農畜產品全年生產價值最高或投入成本最多者。 
3.轉型休閒業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牧業

活動事業。 

 

二、農牧戶轉型農牧企業者概況 

(一 )農牧戶轉型農牧場者 (以下簡稱轉型農牧企業者 )平均年齡為 53.8 歲，較農牧戶年輕

7.4 歲；平均可耕作地面積為 1.24 公頃，較農牧戶多 0.52 公頃。 

94 年農牧戶轉型農牧場者，計 125 場，占民營農牧場 23.5%，其中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為

53.8 歲，較農牧戶工作指揮者年輕 7.4 歲；平均每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及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

分別為 1,125 萬元、1,177 萬元，為農牧戶之 57.1 倍、58.4 倍；平均每場從業員工有 7.2 人，而

農牧戶平均每戶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僅 2.0 人；另就平均每場可耕作地面積觀察，轉型農牧

企業者平均有 1.24 公頃，高於農牧戶之 0.72 公頃。 

 

 



 

表 45  轉型農牧企業者概況 
中華民國 94 年底 

 轉型農牧企業者 農牧戶 

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歲) 53.82 61.15
平均每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元) 11 252 600 197 142
平均每場農牧業收入 (元) 11 769 160 201 699
平均每場可耕作地面積 (公頃 ) 1.24 0.72
平均每場從業員工人數(人) 7.22 2.03(註)
註：農牧戶平均從業員工人數係指平均每戶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人數。 

(二 )轉型農牧企業者以畜牧業轉型高占 9 成為主。  

94 年農牧戶轉型農牧企業者中，依主要經營種類觀察，農耕業有 14 家，占轉型農牧企業者

之 11.2%，畜牧業有 111 家，占 88.8%，其中以家畜、家禽飼育業各有 60 家及 50 家，分占 48.0%、

40.0%為最。 

表 46 轉型農牧企業者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中華民國 94 年底 

民營農牧場 轉型農牧企業者 非轉型農牧企業者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場數(場) 結構比(%)

總    計 532 100.00 125 100.00 407 100.00 
  農  耕  業 120 22.56 14 11.20 106 26.04 
    稻作栽培業 4 0.75 － － 4 0.98 
    雜糧栽培業 1 0.19 － － 1 0.25 
    特用作物栽培業 10 1.88 － － 10 2.46 
    蔬菜栽培業 20 3.76 2 1.60 18 4.42 
    果樹種植業 31 5.83 3 2.40 28 6.88 
    食用菇菌栽培業 9 1.69 2 1.60 7 1.72 
    甘蔗栽培業 1 0.19 － － 1 0.25 
    花卉栽培業 34 6.39 6 4.80 28 6.88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10 1.88 1 0.80 9 2.21 
  畜  牧  業 396 74.44 111 88.80 285 70.02 
    家畜飼育業 219 41.17 60 48.00 159 39.07 
    家禽飼育業 172 32.33 50 40.00 122 29.98 
    其他飼育業 5 0.94 1 0.80 4 0.98 

轉型休閒業 7 1.32 － － 7 1.72 
未經營農牧業 9 1.69 － － 9 2.21 

註：1.主要經營種類係指該單位農畜產品全年生產價值最高或投入成本最多者。 
2.轉型休閒業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牧業

活動事業者。 



 

 

(三)轉型農牧企業者，家畜飼養以肉豬為大宗，約占 3 成；家禽飼養則以肉 (種 )雞為主，

占 2 成 2。  

94 年家畜飼養場數以肉豬之 37 場占轉型農牧企業者總數之 29.6%居冠；種豬之 18 場占

14.4%次之；泌乳牛有 14 場占 11.2%排名第 3。另 94 年家禽飼養場數仍以肉(種)雞居冠有 27 場，

占轉型農牧企業者總數之 21.6%；蛋(種)雞有 15 場占 12.0%次之；蛋(種)鴨有 9 場占 7.2%再次

之。 

表 47  轉型農牧企業者家畜飼養情形 

 94 年 

 場  數 (場) 占轉型農牧企業場數比率(％)

94 年底 
平均每場 
飼養數量 

(頭) 
 肉 豬  37 29.60 2 752 
 種 豬  18 14.40 435 
 山 豬  1 0.80 25 
 肉 ( 役 ) 牛  2 1.60 25 
 泌 乳 牛  14 11.20 196
 乳 女 牛  5 4.00 135 
 肉 羊  4 3.20 231 
 乳 羊  4 3.20 713 

 鹿  1 0.80 25 
 兔  1 0.80 25 

表 48  轉型農牧企業者家禽飼養情形 

 94 年 

 場  數 (場) 占轉型農牧企業場數比率(％)

94 年底 
平均每場 
飼養數量 

(隻) 
肉 （ 種 ） 雞 27 21.60 22 183 
肉 （ 種 ） 鴨 4 3.20 1 350 

鵝 4 3.20 1 631 
蛋 （ 種 ） 雞 15 12.00 37 767 
火   雞 2 1.60 15 013 
蛋 （ 種 ） 鴨 9 7.20 11 117 
鴕 鳥 2 1.60 25 
鵪 鶉 － － －

 


